
第 8378號公告 運輸署

道路交通 (快速公路 )規例 (第 374章 )

就使用觀塘繞道的限制給予公共小型巴士豁免

本人現行使《道路交通 (快速公路 )規例》(第 374章 )第 24(1)(a)條所賦予的權力，下令由 
2019年 12月 27日上午 10時起，公共小型巴士獲准於每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3時及晚上 8時至
翌日凌晨 1時使用下列指定的快速公路：

(a) 連接偉發道與觀塘繞道東行車路的支路；
(b) 觀塘繞道介乎連接偉發道的支路與連接將軍澳道的支路之間的東行車路；
(c) 連接觀塘繞道東行車路與將軍澳道的支路；
(d) 觀塘繞道介乎連接將軍澳道的支路與連接偉發道的支路之間的西行車路；及
(e) 連接觀塘繞道西行車路與偉發道的支路。

 同時，現時於 2015年 2月 27日第 1877號公告所公布就上述路段給予公共小型巴士的豁免，
將予以撤銷。

 署理運輸署署長李萃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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